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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吳昇哲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48
電子郵件：wsj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27525947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國署工字第11310291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131030183_1131029186_113D2006251-01.pdf、

1131030183_1131029186_113D2006252-01.pdf)

主旨：為避免道路塌陷情事發生，請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

訂「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」精進對策之建

議事項，強化公共設施管線管理系統於地下管線可能引起

之道路塌陷預防機制，落實相關施工規定並督促轄區管線

單位加強巡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3年2月7日工程管字第

1130300071號函（檢附原函影本1份）及本署113年1月8日

國署工字第1131002056號函暨國署工字第113000093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前述會議紀錄結論二、（二）建議於系統增加註記曾

發生道路淘空下陷、建管損鄰等路段，對位於災害熱區之

新建案，要求開挖應有相應之防範作為，並要求道路主管

機關加強平時即應有的維護巡檢(如透地雷達探測)機制，

請貴府積極配合辦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30051609

■■■■■■36都市發展局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2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營造施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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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
副本：

31


